
大冶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一、行政执法主体概况

大冶市应急管理局是大冶市政府主管应急管理的工作部门。

大冶市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市各乡镇各部门应对安全

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

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

（二）贯彻党中央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政策措施，组

织编制全市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制

定相关规程和标准并监督实施。

（三）指导全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

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全市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

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

案演练，指导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四）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做好全市应急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相关工作，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

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五）组织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

件应急救援，协助上级组织较大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市

应对较大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

对建议，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较大灾害应急处



置工作。

（六）统一协调指挥全市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

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合对接，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

救援工作。

（七）统筹全市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森林火灾扑救、抗

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

援力量建设。

（八）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

治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评估工作。

（九）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

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十）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和应急抢险救援工

作。

（十一）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

监督检查市政府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督查、考核工作，根据市政府要求负责组织全市安全生产

有关会议、督办落实和提出意见建议、发布全市安全生产信息、

分析和预测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等工作。

（十二）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全市工矿商贸

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

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依法组织并指导监督实施安全生产准入制度，负责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

（十三）依法对承接黄石市下放管理的矿山企业及尾矿库安

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十四）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

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

估工作。

（十五）制定全市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市级救灾物资的收储、管理，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

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十六）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考核工作，

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

化建设工作。

（十七）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对外救援工作。

（十八）承担全市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应急、安全生产、减

灾救灾等议事协调和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十九）负责全市应急管理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二十）按规定下放赋予经济发达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二十一）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大冶市应急管理局下属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市应急指

挥中心、市应急物资保障中心、市综合应急救援大队等 4 个事业

单位。



二、2023 年度行政执法案件情况

（一）2023 年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单位

名称
警告

通报
批评

罚款
没收违
法所得

没收
非法
财物

暂扣
许可
证件

降低
资质
等级

吊销许可
证件

大冶

市应

急管

理局

58 1

限制开
展生产
经营活
动

责令
停产
停业

责令关
闭

限制从
业

行政
拘留

其他
行政
处罚

合计
（宗）

罚没金额
（万元）

59 397.62

说明：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数量。2.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
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表格排序在后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
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
处罚类别表格排序：（1）警告；（2）通报批评；（3）罚款；（4）没收违法所得；（5）
没收非法财物；（6）暂扣许可证件；（7）降低资质等级；（8）吊销许可证件；（9）限
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10）责令停产停业；（11）责令关闭；（12）限制从业；（13）
行政拘留；（14）其他行政处罚。3.“没收非法财物”能通过评估、拍卖等手段确定金额
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4.“罚没金额”以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二）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单位名称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

数量

撤销许可

数量

大冶市应

急管理局
150 150 150 0 0

说明：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收

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2.“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

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

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三）2023 年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

位

名

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

（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合计

（宗）

查封

场

所、

设施

或者

财物

扣押

财物

冻结

存

款、

汇款

其他

行政

强制

措施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加

处

罚

款

或

者

滞

纳

金

划拨

存

款、

汇款

拍卖或

者依法

处理查

封、扣

押的场

所、设

施或者

财物

排除

妨

碍、

恢复

原状

代

履

行

其

他

强

制

执

行

29 2 31

说明：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

间作出的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的统计范

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执行完毕或者终

结执行的数量。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四）2023 年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

位

名

称

行政征收
行政

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

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

政执法

行为

合计

（宗）
宗

数

征收

总金

额

（万

元）

宗

数

宗

数

涉及

金额

（万

元）

宗

数

给付

总金

额

（万

元）

宗

数

宗

数

奖励

总金

额

（万

元）

宗

数

515 422.

5

515



说明：1.“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征收完

毕的数量。2.“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行

政检查的次数；检查 1 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检查记录的，计为检查 1 次；无特定检

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的，均不计为检查次数。3.“行政裁决宗数”、“行政确认宗数”、“行政奖励宗数”的统计

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4.“行政给付宗数”的统计

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5.“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

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的宗数。

（五）2023 年行政执法实施概况

2023 年，大冶市应急管理局共实施烟花炮竹（零售）、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行政许可 150 件；检查非煤矿山、工贸、

危化品（烟花爆竹）企业 515 家次；立案 59 起，处罚金额 397.62

万元。2023 年，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三、2023 年度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情况

无。

四、其他需要公示的统计数据

无。


